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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9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 

本會109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為法律案5件、法規命令13

件及行政規則3件。 

一、法律5案，名稱及重點摘要如下： 

 法規名稱 制定、修正重點摘要 

1 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 
1. 邁向跨平臺化發展，調和管制措施。 

2. 增加經營彈性，導引數位轉型。 

3. 鬆綁結構管制，導入競爭規範。 

2 
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

(修正) 

同上。 

3 
衛星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

(修正) 

同上。 

4 數位通訊傳播法(制定) 

1. 建構以多方利益關係人參與溝通協調之「網

際網路治理」模式。 

2. 明示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 

3. 保障數位通訊傳播消費者權益。 

4. 促進數位通訊傳播服務之平等近用。 

5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制定) 
1. 因應數位匯流趨勢，促進網際網路視聽服務

事業健全發展。 
2. 維護視聽內容多元，保障公眾視聽權益。 

 二、法規命令13案，名稱及重點摘要如下： 

  法規名稱 訂定、修正或廢止重點摘要 

1.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 

設置使用管理規則(修正) 

1. 明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

播電視服務，將其系統引進建築物，建築物

起造人、所有人須設置之設備及空間相關規

定。 

2. 適度整合光纜與同軸電纜使用管相及空間。 

3. 修正不合時宜之規定。 

2.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 

設置技術規範 (修正) 

同上。 

3. 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修正) 

為強化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通安全管理與

防護體質，保障廣播電視網路安全，爰比照固

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資安專章，增訂資通安全

風險管控相關規定。 

4.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 

技術管理辦法(修正) 

為強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通安全管

理與防護體質，保障用戶資料與有線廣播電視

網路安全，爰比照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資安

專章，增訂資通安全風險管控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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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 

地球電臺管理辦法(修正) 

為強化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通安全管理與

防護體質，保障廣播電視網路安全，爰比照固

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資安專章，增訂資通安全

風險管控相關規定。 

6. (1)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修正) 

(2)第一類電信事業微波電 

   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3)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 

   則(修正) 

(4)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5)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 

   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6)廣播電視業者設置地球 

   電臺管理辦法(修正) 

(7)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 

   地球電臺管理辦法 

   (修正) 

(8)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 

   服務籌設辦法 (修正) 

(9)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 

   技術管理辦法 (修正) 

(10)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 

    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增訂電信與廣播設備設置時之國家安全考量准

駁依據，以保障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之安全。 

7.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 

審驗機構管理辦法(修正) 

1. 為因應建築物應設置電信設備增項，致使審

驗業務加重，故適度放寬審查人員資格，以

提高申請擔任審驗機構誘因及執行審驗業務

能量。 

2. 修正不合時宜之規定。 

8. 行動電話業務系統審驗 

技術規範(廢止) 

因應2G 業務終止服務及管理規則已廢止，後續

須辦理廢止作業事宜。 

9.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

規費收費標準(修正) 

配合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及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修正發

布，明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

廣播電視服務，將其系統引進建築物之規定，

爰修正相關收費標準。 

10. 行動寬頻業務新無線電 

寬頻終端設備技術規範 

(訂定) 

為因應行政院108年7月2日公告修正「第一類電

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數一

覽 表 」， 行 動 寬 頻 業 務 新 增 3500MHz 、

28000MHz、1800MHz 頻段。第三代合作夥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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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簡稱

3GPP）訂定新無線電技術標準，採用更高壓縮

密度之調變技術及更多頻段範圍，其測試項目

及合格標準與第四代行動寬頻技術不同，並已

獲先進國家參酌採用，爰參考3GPP TS 38.101-

1、3GPP TS 38.101-2、3GPP TS 38.521-1、3GPP 

TS 38.521-2及我國相關國家標準等技術標準研

訂本規範，作為行動寬頻業務新無線電寬頻終

端設備審驗依據。 

11. 行動寬頻業務新無線電基

地臺射頻設備技術規範 

(訂定) 

為因應行政院108年7月2日公告修正「第一類電

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數一

覽 表 」， 行 動 寬 頻 業 務 新 增 3500MHz 、

28000MHz、1800MHz 頻段。第三代合作夥伴計

畫（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簡稱

3GPP）訂定新無線電技術標準，採用更高壓縮

密度之調變技術及更多頻段範圍，其測試項目

及合格標準與第四代行動寬頻技術不同，並已

獲先進國家參酌採用，爰參考3GPP TS 38.141-

1、3GPP TS 38.141-2及我國相關國家標準等技

術標準研訂本規範，作為行動寬頻業務新無線

電基地臺射頻設備審驗依據。 

12. 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審驗

技術規範(廢止) 

因應107年12月31日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屆期終

止服務，後續須辦理廢止作業事宜。 

13.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

規則(廢止) 

1.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48條規定， 

  特許執照有效期間至107年12月31日止，屆 

  期失其效力。 

2.盱衡法規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無繼續施行之 

  必要，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第2款規 

  定廢止本管理規則。 

 三、行政規則3案，名稱及重點摘要如下： 

 法規名稱 訂定、修正重點摘要 

1.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標準程式附表六(修正) 

本案修正俾利於各有線電視系統於年度提供各

地方政府費率審議時，以一致性格式載明頻道

授權資訊，以利地方政府納入費率審議。 

2. 數位平權基礎建設計畫補

助作業要點(訂定) 

 

訂定「數位平權基礎建設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共18點，本要點訂定說明: 

1.配合教育部推動「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 

  本會就其所屬子計畫「普及數位基礎建設計 

  畫」提出「數位平權基礎建設補作業要點」 

  草案。 

2.本點涵括補助對象、條件、範圍、申請程序、 

  應備文件、審查作業程序及督導考核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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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該辦理補助申請與執行之依據。 

3.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

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致損

害公共利益處理要點(訂

定) 

 

為使監理機關監理內容有所參據，依據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4款規定，訂定「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致損

害公共利益處理要點」，內容涵括違反事實查

證原則之參考指標、處理方式、與公共事務相

關報導違反事實查證原則之認定方式、阻卻理

由之認定考量、致損害公共利益之認定原則、

及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之違

法情節程度之認定考量，以利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含境內與境外）遵循。 

 


